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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际銮书院“四自”教育奖学金

评选办法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

任务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按照“厚基础、宽口径、

重德行、强能力”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，推进自主学习、

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觉成长的“四自”教育，以培养社会

责任感强、人文素质好、数理基础扎实、实践能力强，具备较

强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未来精英人才，根据《南昌大学拔尖创新

人才实验班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书院实际，

特制定本细则。

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际銮书院所有实验班。

第三条 学校对拔尖创新人才执行奖学金计划单列政策，

具体奖励项目、奖励等级和人数如下：

1.奖学金总额

奖学金总额为生均每年不超过 2000 元。

2.“四自”教育奖学金

“四自”教育奖学金以学生“四自”教育考评成绩为依据，

奖励标准分为：特等奖学金（不超过参评人数的 8%），每人每

学年 6000 元；一等奖学金（不超过参评人数的 20%），每人每

学年 4000 元；二等奖学金（不超过参评人数的 40%），每人每

学年 2000 元。

第四条 奖学金评选基本条件

（一）遵纪守法、爱国爱校，尊师重教，德智体美劳全面

发展；学年中无违反校纪校规行为，未受过违纪处分。

（二）学习勤奋，成绩优良，所有列入学分绩点的科目无

首考不及格现象，且成绩排名在本班级前 80%，综合素质测评

排名在本班级前 68%。

（三）英语成绩优良，第二学年结束时通过 CET4，第三学

年结束时通过 CET6，或雅思成绩≥6.0，或托福成绩≥70 分。

（四）文明诚信，无恶意拖欠学费、住宿费等现象。

第五条 奖学金评选具体条件

（一）绩点的设定及学分绩点的计算



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考《南昌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分制管

理办法》中的第三十条。

（二）“四自”教育综合素质测评

“四自”教育综合素质测评按照《南昌大学际銮书院“四

自”教育综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
（三）奖学金评选

1.特等奖学金：学年“四自”教育综合素质测评总分应排

名在本班级前 8%（计算结果为小数的取整数部分计，以下同）；

2.一等奖学金：学年“四自”教育综合素质测评总分应排

名在本班级前 28%；

3.二等奖学金：学年“四自”教育综合素质测评总分应排

名在本班级前 68%；

第六条 奖学金评选时间和程序

（一）评选时间。

采取本学年评上学年的方式，评定时间为每年 9 月。

（二）评选程序。

1.班级考评小组根据《南昌大学际銮书院“四自”教育综

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》对参评学生进行奖学金初评；初评结果

在全班张榜公示 3 天无异后，由辅导员核准签字，报书院审核。

2.书院对初评结果进行审核，并将获奖名单在书院张榜公

示 3 天。学生若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及时向书院

反映，书院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及时处理，并向学生反馈结果。



3.经书院公示无异议后，获奖名单由书院核准后报学生工

作处。

4.获奖名单经学生工作处审核、报校领导审批。

第七条 奖学金发放

1.“四自”教育奖学金以学年为单位一次性发放。

2.学校按照奖学金评定的等次、金额，将奖学金发到学生

本人银行卡中，任何班级和个人不能以任何形式将奖学金挪作

它用。

3.奖学金实际初评金额超出计划金额的，应将获奖学生按

“四自”教育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，不能将奖学金平摊。

第八条 凡获得奖学金的学生，由学校统一颁发荣誉证书。

第九条 凡通过隐满事实或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

取奖学金者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其获得的荣誉称号，追回已

发放的奖学金，并视情节轻重，按校纪校规处理，同时取消下

一学年评奖评优资格。

第十条 本细则自 2021 级起开始实施，由学生工作处和际

銮书院负责解释。原《南昌大学本硕实验班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

同时废止。



抄送：各实验班培养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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